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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南亚主要国家农食产品重金属限量标准的
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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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拱北海关, 珠海  519020; 2.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广州  510623) 

摘  要: 目的  探究我国与南亚主要国家农食产品重金属限量标准的异同。方法  通过研究中国、印度、孟

加拉国、斯里兰卡、不丹农食产品的重金属限量标准, 比对上述国家重金属检测项目、涉及的食品种类和铅、

镉、砷、汞 4 种重金属的最大限值。结果  我国重金属限量标准涉及的农食产品种类更全面。在限量指标方

面, 我国大米和肉类的镉限量、蔬菜和水产品的砷限量及蔬菜的汞限量严于南亚各国。我国水产动物及其制

品和乳及乳制品的铅限量宽松于部分南亚国家。结论  我国监管部门应对南亚主要国家重金属限量指标规定

较为宽松的农食产品种类予以关注; 同时在出口方面, 也要关注重金属限量指标较南亚主要国家更为宽松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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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tandards for heavy metal limits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in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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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tandards for heavy metal limits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in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Methods  According to 

standards for heavy metal limits of China, India, Bangladesh, Sri Lanka and Bhutan, the heavy metal detection 

projects, the types of food involved and maximum limits of four heavy metals including lead, cadmium, arsenic and 

mercury in the above countri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tandard for heavy metal limits in China involved 

more comprehensive types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Limits of cadmium in rice and meat, arsenic in 

vegetables and aquatic products and mercury in vegetables in China were stricter than those in the main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Maximum limits of lead in aquatic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in China were 

laxer than those in the main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Conclusion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ategories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with relatively laxer heavy metal limits. Meanwhile,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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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ports,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with laxer heavy metal limits than those in major South Asian countries 

should also be concerned. 

KEY WORDS: China; main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heavy metal limits; standard 

comparison 
 

 

0  引  言 

南亚地区位于亚洲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

及印度洋之间, 在中国的西南方向, 总面积约 430 万 km2, 

人口约 17.66 亿, 地区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约 2.3 万亿美元[1‒2]。1985 年, 尼泊尔、不丹、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这 7 个国家共

同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阿富汗于 2005年也加入到

SAARC 中, 成为第 8 个成员国[3‒4]。南亚国家作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在经济、贸易等不同领域与中国保持着友好

合作关系。中国和南亚人口众多, 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农

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是中国与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

域。近几年来中国与南亚的贸易互补性增强而竞争性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让双方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 进一步促进

了双边或多边贸易的发展。2019 年中国同南亚各国农食产

品贸易总额总体达到了峰值约为 45.8 亿美元, 其中中国向

南亚各国出口主要贸易种类为 HS 分类的第 3 章(鱼、甲壳

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第 9 章(咖啡、

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及第 15 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

解产品; 精制的食用油脂; 动、植物蜡), 出口金额分别达

到 15.4、5.0 和 4.0 亿美元, 中国向南亚各国进口的主要贸

易种类为 HS 分类的第 8 章(食用水果及坚果; 柑橘属水果

或甜瓜的果皮)、第 7 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和第 9 章, 进

口金额分别为 3.9、2.4 和 1.8 亿美元[5]。 

农食产品作为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国民健康安全的产

品种类, 被各国关注。目前南亚各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工业化水平逐步提高,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土壤和水体重

金属污染。土壤是农产品的主要载体, 重金属从土壤转移

到牲畜、鱼和农作物等食用动植物体内, 进而转移到食品

中, 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6]。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作为传统贸

易限制措施的关税壁垒得到大幅削减。据调查, 技术性贸

易措施是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7]。技术性贸易措

施因其名义上的合法性、手段上的隐蔽性等特点, 已成为

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利器, 并越来越多地为发展中国

家所应用。随着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和频

繁, 技术性贸易措施方面的博弈也随之而来。因此为了避

免因重金属限量要求不同而造成的监管及检验检疫等相关

技术性难题, 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重金属限量标准开展比

对十分必要。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不丹这 5 个南亚主要国家的重金属限

量标准的差异, 一方面帮助我国监管部门掌握南亚各国的

农食产品重金属限量要求, 把控南亚各国进口农食产品风

险, 更好保障我国进口农食产品安全, 保护我国消费者健康, 

另一方面充分了解国内外技术法规, 可以帮扶出口企业应

对技术性贸易措施, 提高应对南亚国家地区农食产品技术

性贸易措施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中国农食产品开拓市场。 

1  中国和主要南亚国家农食产品重金属限量标准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虽成立已久, 但一体化程度很低, 

还无法作为整体进行地区合作和对外合作[4]。目前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并没有同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等国

际组织一样建立共同的食品法规, 各国采用的标准见表 1。

其中 ,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制定的 CODEX 

STAN 193—1995《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 

重金属最常见的定义是指密度大于 4.5 g/cm3 的金属, 

约有 45 种。环境污染方面的重金属, 实际上主要是指汞、

镉、铅、铬及类重金属如砷、硒等生物毒性显著的元素, 也

指具有一定毒性的一般重金属如锌、铜、钴、镍、锡等。

CAC、中国及南亚各国法规标准规定的农食产品重金属检

验项目比较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铅、镉、汞、砷、锡是 CAC、中国及其

南亚各国要求检验的 5 种主要重金属项目, 印度和孟加拉

国重金属检验项目数量最多, 仅印度规定农食产品需要检

验锑和硒, 主要涉及矿泉水、包装饮用水和蔬菜等农食产品; 

仅孟加拉国需要检验锌, 主要涉及水果、烘焙产品和婴儿配

方奶粉和替代婴儿配方奶粉等农食产品。此外, 中国、印度

和孟加拉国对铬和镍 2 个重金属项目都有限量要求。 

2  农食产品的重金属限量指标对比 

由于各国居民的饮食习惯不同, 并且食物及其制品

的原料来源、加工工艺、保存环境等因素均存在差异, 各

国重金属检验涉及的食品种类较多以及分类侧重点不  

同 [10‒11]。为了方便比较且突出重点 , 本研究以我国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附

录 A 食品类别(名称)说明”的食品类别为框架, 将我国与印

度、不丹、孟加拉国及 CAC 的农食产品的主要重金属限

量指标进行比较, 即铅、镉、砷、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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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与南亚主要国农食产品重金属限量标准及检验项目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standards for heavy metal limits standard and detection items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in countries of South Asia  

国家(组织) 执行标准 重金属污染物种类 检测数量

中国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 
砷/无机砷、镉、铅、汞/甲基汞、锡、铬、镍  7 

印度 《食品安全和标准(污染物、毒素和残留物)法规》
砷/无机砷、镉、铅、汞/甲基汞、锡、铜、铬、镍、

硒、锑[8] 
10 

不丹 《不丹食品中重金属的强制性标准》 砷/无机砷、镉、铅、汞/甲基汞、锡  5 

孟加拉国 《食品安全(化学污染, 毒素和有害残留物)法规》
砷/无机砷、镉、铅、汞/甲基汞、锡、铜、铬、 

镍、锌[9] 
 9 

CAC 
CODEX STAN 193—1995《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

毒素通用标准》 
砷/无机砷、镉、铅、汞/甲基汞、锡  5 

 

2.1  农食产品中铅限量指标对比 

铅会在人类骨骼中生物积累且半衰期超过 20 年, 影响

神经和生殖系统、红细胞和肾脏, 由于其酶抑制剂的作用, 

是一种可能的致癌物质[13]。各国涉及铅含量检测的食品种

类及限量指标比较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涉及

铅限量检测的食品种类最为广泛, 共 22 类, 其中食用菌及

其制品、坚果及籽类、蛋及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焙

烤食品等 5 类食品是其他国家没有规定的。 

通过梳理对比发现, 中国、印度、不丹、孟加拉国

和 CAC 对谷物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新鲜水果(浆果

和其他小粒水果除外)、油脂及其制品、食用盐和包装饮

用水品的铅限量指标是一致的。其他农食产品的铅限量

指标存在以下差异: (1)不丹的芸薹属蔬菜、豆类蔬菜及巴

基斯坦的豆类蔬菜的铅限量均为 0.1 mg/kg, 严于其他国

家的 0.3 mg/kg。此外, 我国未将蔬菜罐头单独列出, 可归

为蔬菜制品, 铅限量为 1.0 mg/kg, 和印度、孟加拉国的所

列出的蔬菜罐头铅限量一致, 是不丹和 CAC 的蔬菜罐头

(除芸薹类、叶类和豆类罐头)铅限量(0.1 mg/kg)的 10 倍。

(2)中国、印度、孟加拉国的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的铅限

量是不丹和 CAC 的两倍。和蔬菜制品分类相似, 不丹和

CAC 将除浆果和小粒水果外的水果罐头单独分为一类, 

铅限量为 0.1 mg/kg, 其他国家的水果制品限量严格 10

倍。(3)印度、不丹和 CAC 对鱼类的铅限量为 0.3 mg/kg, 严

于我国的标准, 孟加拉国未对鱼类的铅限量进行规定。(4)

不丹和 CAC 将果汁分为浆果和小粒水果的果汁及除浆果

和小粒水果外的果汁, 后者的铅限量为 0.3 mg/kg, 严于

其他国家果汁的铅限量。(5)在肉及肉制品中, 我国的肉类

的铅限量宽松于其他国家, 但肉制品的铅限量比印度严

格, 其他国家未作规定。(6)我国对乳制品的铅限量最为宽

松。(7)在婴幼儿食品方面, 我国婴儿配方食品(粉状)的铅

限量标准为 0.15 mg/kg, 并归为特殊膳食用食品, 印度和

孟加拉国的婴儿配方奶粉铅限制为 0.02 mg/kg, CAC 最为

严格, 仅为 0.01 mg/kg。 
 

表 2  农食产品中铅限量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n limits of lead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食品种类 具体食品 
重金属限量/(mg/kg) 

中国 印度 不丹 孟加拉国 CAC 

谷物及其制品  0.2 0.2 0.2 0.2 0.2 

蔬菜及其制品 

叶类蔬菜、芸薹类蔬菜 0.3 0.3 0.1 0.3 0.3 

豆类蔬菜 0.2 0.2 0.1 0.2 0.1 

蔬菜制品 1.0 1.0 0.1~1.0 1.0 0.1~1.0 

水果及其制品 

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 0.2 0.2 0.1 0.2 0.1 

新鲜水果(除浆果和其他小粒水

果) 
0.1 0.1 0.1 0.1 0.1 

水果制品 1.0 1.0 0.1~1.0 1.0 0.1~1.0 

食用菌及其制品  1.0 — — — — 

藻类及其制品  1.0 10 5.0 — — 

豆类及其制品 豆类 0.2 0.2 0.2 0.2 0.2 

坚果及籽类 咖啡豆 0.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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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食品种类 具体食品 
重金属限量/(mg/kg) 

中国 印度 不丹 孟加拉国 CAC 

肉及肉制品 

肉类(除禽畜内脏) 0.2 0.1 0.1 0.1 0.1 

禽畜内脏 0.5 0.5 0.5 0.5 0.5 

肉制品 0.5 2.5 — — —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鱼类 0.5 0.3 0.3 — 0.3 

甲壳类 0.5 0.5 — — — 

双壳类 1.5 1.5 — — — 

乳及乳制品 
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

制乳、发酵乳 
 0.05  0.02  0.02  0.02  0.02 

蛋及蛋制品  0.2 — — — — 

油脂及其制品  0.1 0.1 0.1 0.1 0.1 

调味品 食用盐 2.0 2.0 2.0 2.0 2.0 

食糖及淀粉糖  0.5 5.0 — — — 

淀粉及淀粉制品 食用淀粉 0.2 — — — — 

焙烤食品  0.5 — — — — 

饮料类 
/(mg/L)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0.05  0.05 0.03~0.05  0.05 0.03~0.05 

包装饮用水  0.01  0.01  0.01  0.01  0.01 

酒类  0.2 0.2 0.2 — 0.2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

制品以及糖果 
 0.5 5.0 — — — 

冷冻饮品  0.3 1.0 — — — 

特殊膳食用食品 婴儿配方食品  0.15  0.02 —  0.02  0.01 

其他类 茶 5.0 5.0 — — — 

注: —表示未规定, 下同。 
 

2.2  农食产品中镉限量对比 

镉是一种土壤污染物, 在生物体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是一种有毒重金属。在所有重金属中, 镉是最具流动性和生

物毒性的元素之一[14‒15]。即使浓度很低, 它也会对植物、鱼

类、鸟类、哺乳动物和微生物等造成危害, 饮食中镉的过量

摄入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贫血、高血压等[16]。从表 3 可

以看出, 本文涉及的各国标准都要求检测谷物及其制品、蔬

菜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调味品和饮料类中的镉含量。

部分国家针对特定食品进行镉含量检测, 如中国的水果及

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蛋及蛋制品、印度的特殊膳食用

食品(婴儿代乳品婴儿食品)(以中国食品类别为框架对比，

故在表中未列出)、不丹的藻类及其制品(以中国食品类别为

框架对比，故在表中未列出)。 

从整体看, 我国农食产品的镉限量标准严于南亚各

国, 包括鱼类、肉类和谷物及其制品。在谷物及其制品方

面, 我国的分类与其他国家略微不同并且镉限量标准最严

格, 我国未将小麦单独列出, 而是归于其他谷物(稻谷除

外), 限量为 0.1 mg/kg, 南亚主要国家均把小麦单独列出, 

镉限量为 0.2 mg/kg, 较我国标准宽松。我国大米的镉限量

为 0.2 mg/kg, 是南亚主要国家的一半。大米是世界上一半

以上人口的主要食物, 镉很容易从土壤转移到水稻并积累

在水稻和谷物中, 然后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中, 从而威

胁人类健康[17‒19]。我国也有镉限量标准更为宽松的类别, 

如豆类, 我国限量为 0.2 mg/kg。 

2.3  农食产品中砷/无机砷限量对比 

砷与其他重金属离子不同, 在植物体中有机砷和无机砷

共存, 它们不仅形态不同, 生物毒性也完全不同, 有机砷的

毒性很弱, 而无机砷毒性很大, 是公认的致癌物[20‒22]。各国涉

及砷含量检测的食品种类比较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涉

及的各国标准都要求检测油脂及其制品和饮料类中的砷含

量。部分国家针对特定食品进行砷含量检测, 如中国的食用

菌及其制品、印度的藻类及其制品和冷冻饮品(以中国食品类

别为框架对比，故在表中未列出)。总体来看印度、不丹和我

国涉及砷含量检测的食品种类相比于孟加拉国和 CAC 多。 

在各国可比较的相同食品种类中, 谷物及其制品、油

脂及其制品和饮料类的砷标准限制是完全一致的。我国仅

有食用盐这一项食品的砷限量标准比不丹宽松, 但和其他

南亚国家是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对鱼类和甲壳类水生动物的无

机砷限量为 76 mg/kg, 是中国限量的 760 倍。在蔬菜及其

制品方面, 仅有我国和印度对蔬菜的砷限量进行了规定, 

我国蔬菜的砷限量为 0.5 mg/kg, 严于印度的 1.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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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食产品中镉限量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n limits of cadmium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食品种类 具体食品 
重金属限量/(mg/kg) 

中国 印度 不丹 孟加拉国 CAC 

谷物及其制品 

谷物 0.1 0.1 0.1 0.1 0.1 

小麦 — 0.2 0.2 0.2 0.2 

稻谷、大米、糙米 0.2 0.4 0.4 0.4 0.4 

蔬菜及其制品 
叶菜蔬菜 0.2 0.2 0.2 0.2 0.2 

豆类蔬菜、块根和块茎、茎类蔬菜 0.1 0.1 0.1 0.1 0.1 

豆类及其制品 豆类 0.2 0.1 0.1 0.1 0.1 

水果及其制品 新鲜水果  0.05 — — — — 

食用菌及其制品  0.2~0.5     

坚果及籽类 花生 0.5     

肉及肉制品 肉类 0.1 — 0.5   

水产品及其动物制品 

鱼类 0.1 0.3 0.3 — — 

甲壳类 0.5 0.5 — — — 

双壳类、头足类 2.0 2.0 2.0 — 2.0 

蛋及蛋制品   0.05 — — — — 

调味品 食用盐 0.5 0.5 0.5 0.5 0.5 

饮料类/(mg/L) 矿泉水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表 4  农食产品中砷/无机砷限量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n limits of arsenic/inorganic arsenic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食品种类 具体食品 
重金属限量/(mg/kg) 

中国 印度 不丹 孟加拉国 CAC 

谷物及其制品(无机砷) 稻谷、糙米、大米 0.2 — 0.2 — 0.2 

蔬菜及其制品 新鲜蔬菜 0.5 1.1 — — —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无机砷) 
鱼类及其制品 0.1 76 0.1 — — 

甲壳类 0.1 76 — — — 

食用菌及其制品  0.5 — — — — 

肉及肉制品  0.5 — 0.5   

油脂及其制品  0.1 0.1 0.1 0.1 0.1 

乳及乳制品 
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

制乳、发酵乳 
0.1 — 0.5 — — 

调味品(无机砷) 食用盐 0.5 — 0.2 0.5 0.5 

食糖及淀粉糖  0.5 — — — — 

饮料类/(mg/L) 
包装饮用水  0.01  0.01    

天然矿泉水 —  0.01  0.01  0.01  0.01 

可可制品、巧乐力和巧乐力

制品以及糖果 
 0.5     

特殊膳食用食品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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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食产品中汞/甲基汞的限量对比 

汞在自然界中以多种形态存在, 主要包括金属汞、无

机汞和有机化合汞, 其中甲基汞是有机汞的主要形式, 具有

神经毒性[23‒24]。各国涉及汞含量检测的食品种类及限量标

准比较如表 5 所示。只有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要求进行甲基汞

检测, 其余农食产品种类只检测汞含量。因为各种形式的汞

在水体中微生物的作用下会转化为甲基汞, 并且很容易沿

着食物链进行生物积累和生物放大[25]。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

对所有食品均要求进行甲基汞的检测, 限量为 0.25 mg/kg。

除印度外, 我国对汞规定限量的食品种类最多, 其中调味品

和饮料类是我国及南亚国家均进行对比的种类, 且限量一

致。除孟加拉国外, 其余国家均对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的甲基

汞限量进行了规定, 限量相同。肉食性鱼类的汞限量高于非

肉食性鱼类, 这是因为越处于食物链高端的鱼类, 其体内

富集的汞含量越高[26]。在蔬菜及其制品方面, 只有我国和

印度规定了汞的限量, 我国蔬菜的汞限量为 0.01 mg/kg, 

而印度的为 1 mg/kg, 我国的汞限量标准远远严格于印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我国重金属限量与 CAC 和南亚各国存在差异 

在规定农食产品重金属限量时, 即使在分类几乎完

全相同的情况下, 我国与 CAC 和南亚各国也有部分限量

存在差异。从整体来看我国镉、砷、汞限量标准严于南亚

各国, 主要体现在大米、蔬菜、肉类、水产品等种类的限

量上, 只有中国和印度规定了蔬菜的砷、汞限量, 且我国

的标准明显严于印度,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 是印度对鱼

类和甲壳类水生动物的无机砷限量为 76 mg/kg, 是中国限

量的 760 倍。我国农食产品的铅限量略宽松于南亚各国家

及 CAC, 尤其是乳制品方面我国铅限量为 0.05 mg/kg, 是

CAC 和南亚各国标准的 2.5 倍。 

3.2  我国重金属限量标准涉及的农食产品种类更全面 

总体来看, 与 CAC 和南亚各国相比, 我国现行的农

食产品重金属限量标准涉及的种类更全面, 也符合我国国

情。与南亚各国相比, 我国地大物博, 各地区、各民族饮

食习惯多种多样, GB 2762—2017 中规定了 24 个大类, 类

别多于 CAC 和南亚各国[27‒28]。比如针对我国在植物性食

物种类繁多的特点, 我国标准在豆类及其制品、淀粉及淀

粉制品等大类的规定上也有具体体现。比如单列了淀粉及

淀粉制品中, 包括谷物、豆类和块根植物提取物的淀粉, 

涉及了生活中常见的粉丝、粉条、藕粉等多样化的淀粉制

品[29]。比如在调味品的规定上, CAC 和南亚各国主要关注

食用盐, 而我国还规定了醋、酱油、香辛料等的重金属限

量标准。 

3.3  我国重金属限量标准符合现实需要 

(1)我国在进行分类时, 在 24 个大类下规定了 60 种食

品的限量标准, 除特殊情况外更多地按每种农食产品规定

限量, 而不是具体地列举农食产品名称。首先, 这样使得重

金属的限量因农食产品原料和加工方式而异, 如我国从东

南亚进口较多的水产品为例, 按原料可分为鱼类、贝壳类等, 

鱼类镉限量为 0.1 mg/kg、甲壳类则为 0.5 mg/kg, 按加工方

式不同又分为罐装、腌制等。而 CAC 和南亚各国在规定水

产品重金属含量时涉及的种类少于我国。其次, 可以有效避

免重复累赘, 并且在新农食产品出现时可以进行归类[30]。 

 

表 5  农食产品中汞/甲基汞的限量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n limits of mercury/methylmercury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食品种类 具体食品 
重金属限量/(mg/kg) 

中国 印度 不丹 孟加拉国 CAC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甲基

汞) 

非肉食性鱼类及其制品 0.5 0.5 0.5 — 0.5 

肉食性鱼类及其制品 1.0 1.0 1.0 — 1.0 

谷物及其制品   0.02 — — — — 

蔬菜及其制品 新鲜蔬菜  0.01 1.0 — — — 

食用菌及其制品  0.1 — — — — 

肉及肉制品 肉类  0.05     

乳及乳制品 
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调制

乳、发酵乳 
 0.01 — — — — 

蛋及蛋制品 鲜蛋  0.05 — — — — 

调味品 食用盐 0.1 0.1 0.1 0.1 0.1 

饮料类 
/(mg/L) 

矿泉水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特殊膳食用食品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0.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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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和南亚各国限量的重金属污染物种类都包含

了 CAC 中的砷、镉、铅、汞、锡, 同时各国也根据自身需

要对其他的重金属规定了限量标准。除不丹外，我国和其

他南亚国家均对铬、镍制定了限量标准。 

4  建议和展望 

4.1  加强食品源头重金属污染控制 

从食品源头控制层面, 要控制重金属对农食产品的

污染首当其冲的就是从源头把关, 加强工业“三废”的治理, 

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加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范的实

施力度。制定农食产品重金属污染控制规范, 建立合理科

学的污水灌溉、污泥、垃圾肥和农药、化肥、地膜等农用

投入品的重金属限量标准和施用规范, 加强对土壤、灌溉

水、空气的重金属检测等, 通过对农食产品首要环节的质

量把控, 从源头上控制重金属对农食产品的污染。 

4.2  建立健全农食产品重金属监控预警及防控机制 

我国与南亚各国农食产品贸易主要集中水产品、动植

物产品、蔬菜水果、咖啡以及茶叶等产品上, 重点关注其

中与我国标准有较大差异、可能产生较大风险的农食产品

种类, 加强安全准入和准出。(1)将高频出现重金属限量不

合格的商品和企业纳入监控信息库, 在进出口环节触发预

警, 严格安全准入和准出。(2)建设关注南亚各国农食产品

重金属及其他污染物风险的信息中心, 重点跟踪农食产品

的法规标准动态以及风险信息。一方面, 让农食产品进出

口企业及时了解重要信息,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损失。

另一方面, 也为我国采取农食产品重金属标准相关的贸易

措施提供支撑。 

4.3  开展主要进口农产品的膳食风险评估 

对我国从南亚进口的主要农食产品如水果和蔬菜进

行膳食风险评估, 通过抽检的方式采集从南亚各国进口的

水果和蔬菜, 检测重金属残留, 结合居民的果蔬消费情况

和食品安全指数法对居民从果蔬中摄入重金属的风险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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